
附件2：
关于开展“品廉”廉政作品鉴赏征文大赛的通知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我院的廉政教育工作。

经研究决定，特开展“学·品·赏·写·说”廉政教育系列之“品廉”廉政作品鉴赏征文大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崇德向善 清廉自持

二、组织机构

主办：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纪委

承办：人文科学系党总支
三、活动时间

2015年5月15日-5月30日
四、活动对象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全院师生
五、作品要求
1.主题鲜明，内容健康。廉政作品的鉴赏，包括以廉政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读后感，也包括以廉政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的观后感。

2.题材不限，题目可自拟，字数在3000字以内；

3.来稿必须为原创，如有抄袭现象，将取消所获奖项； 

4.作品应署明作者姓名、所在院系、班级及联系方式；

5. 请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发动本单位师生积极参与，并于5月28日前统一将电子稿以word形式发邮箱1039805358@qq.com。word统一命名为“廉政征文+单位姓名+联系短号”。

6.联系人：吴梦颖，短号：554220

许婷婷老师，短号：677795。

六、奖项设置
我们将组织相关老师对来稿进行评审，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并颁发奖品和证书。

附件：廉政主题作品推荐

中共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5年5月15日

